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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类别】 其他 【文 号】 海关总署令第146号 【发文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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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力】 [有效] 【效力说明】 海关总署第146号令 《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员执业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3月8日经署

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海关总

署1992年9月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单位和

报关员管理规定》（海关总署令第36号）、1997年4月8日公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管理规定》（海关总署

令第62号）同时废止。 署长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报关员执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

强报关员执业管理，保障报关员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海关对报关员执业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海关对报关员执业管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

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取得《报关员资格证书》的人员，应当

经海关注册并颁发《报关员证》后执业。 除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外，报关业务应当由报关员办理。 第五条 《报关

员证》是报关员执业的凭证。 第六条 报关员执业应当遵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海关的各项规定，恪守报关员职

业道德和执业纪律，遵循执业规范，承担相应责任。 报关员

应当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职业技能。 海关鼓励报关员加

入报关协会，参加相关培训。 第二章 报关员注册第一节 报关



员注册规定 第七条 申请报关员注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通过报关员资格全国

统一考试，取得《报关员资格证书》； （三）与所在报关单

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或者聘用合同关系。 首次申请报关员注

册的，应当经过在一个报关单位连续3个月的报关业务实习。

报关员注册有效期届满之日起连续2年未注册再次申请报关员

注册的，应当经过海关报关业务岗位考核，考核合格的，可

以向海关申请报关员注册。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申请报关员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

）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 （三）被海关取消报关从业

资格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暂不受理报关员注册申

请： （一）被海关暂停执业期间注销报关员注册的； （二）

被海关暂停执业期间注册有效期届满的； （三）记分达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报关员记分考核管理办法》规定分值

，未参加海关组织的报关业务岗位考核或者考核不合格，注

销报关员注册的； （四）记分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

报关员记分考核管理办法》规定分值，未参加海关组织的报

关业务岗位考核或者考核不合格，注册有效期届满的。 第十

条 申请人应当到报关单位所在地直属海关提出报关员注册申

请（报关单位为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的，应当到报关企

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所在地直属海关提出报关员注册申请）。 

直属海关可以委托隶属海关实施报关员注册。 直属海关应当

将受理报关员注册的场所予以公告。委托隶属海关实施报关

员注册的，应当将受委托隶属海关以及受委托实施报关员注

册的内容予以公告。 第十一条 申请报关员注册，应当提交下

列文件、材料： （一）《报关员注册申请书》（见附件1）



； （二）申请人所在报关单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

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报关员

资格证书》复印件； （四）与所在报关单位签订的合法有效

的劳动合同复印件（报关单位为非企业性质的，可以提交聘

用合同复印件或者人事证明）； （五）身份证件复印件； （

六）所在报关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复印件，但是，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首次申请报关员注

册的，还应当提交报关单位出具的报关业务实习证明材料。 

报关员注册有效期届满之日起连续2年未注册再次申请报关员

注册的，还应当提交海关报关业务岗位考核合格的证明材料

。台湾居民、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提出申请的，还

应当提交《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复印件。 第十二条 申请报关

员注册的，申请人本人应当到海关提出申请。本人不能到海

关提出申请的，可以委托所在报关单位提出申请。 申请人委

托报关单位代为提出申请的，应当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委

托书应当具体载明下列事项，由委托人签章并注明委托日期

： （一）委托报关单位的简要情况。包括报关单位名称、地

址、电话、邮政编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姓名、职务

； （二）代为提出报关员注册申请、递交申请材料、收受法

律文书等委托事项及权限； （三）委托代理起止日期。 第十

三条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海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

报关员注册的决定，并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

人颁发《报关员证》。 可以当场作出决定并颁发《报关员证

》的，不再制发受理决定书和准予报关员注册决定书。 申请

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海关应当依法作出不准予报关



员注册的书面决定。 第二节 报关员注册的变更、延续 第十四

条 报关员姓名、身份证件号码等身份资料和所在报关单位名

称、海关编码发生变更的，报关员应当在变更事实发生之日

起的20日内，持《报关员资格证书》、《报关员证》和变更

证明文件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到注册地海关书面申请变更

报关员注册。 第十五条 对报关员提出的变更报关员注册申请

，注册地海关应当按照报关员注册程序进行审核，对符合法

定条件的，应当作出准予变更决定，并于作出准予变更决定

后的10日内办结变更手续，换发《报关员证》。 可以当场作

出变更决定并换发《报关员证》的，不再制发受理决定书、

准予变更报关员注册决定书。 第十六条 报关员注册有效期

为2年。报关员需要延续报关员注册有效期的，应当办理报关

员注册延续手续。 报关员未办理注册延续手续或者海关未准

予报关员注册延续的，自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其报关员注册

自动终止。 第十七条 报关员办理报关员注册延续手续的，应

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海关提出，并提交下列文件、材料

： （一）《报关员注册延续申请书》（附件2）； （二）《

报关员证》复印件； （三）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

、（三）、（四）、（五）、（六）项所列文件材料。 台湾

居民、香港和澳门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办理报关员注册延续手

续的，还应当提交《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复印件。 第十八条 

报关员逾期提出报关员注册延续申请的，海关不予受理。 第

十九条 海关应当比照报关员注册程序在有效期届满前对报关

员的延续申请予以审查，对符合报关员注册条件的，应当依

法作出准予延续2年有效期的决定。 海关应当在报关员注册

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出决定的



，视为准予延续，依法为其办理报关员注册延续手续。 海关

可以当场作出决定并换领《报关员证》的，不再制发受理决

定书、准予延续报关员注册决定书。 海关对不再具备报关员

注册条件的，应当依法作出不予延续的决定，说明理由，并

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 第二十条 报关员在被海关暂停执业期间有效期届满，需要

延续有效期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到海关申请暂缓办

理报关员注册延续，并在暂停执业期满后30日内提出延续报

关员注册的申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